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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116号

申 请 人：王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太康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王某某对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《征地补

偿安置决定书》（太政补〔2024〕X号）及《征地补偿安置决

定补正书》（太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）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2月 12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

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

书》（太政补〔2024〕X号）及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

（太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补偿安

置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河南省太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某某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在本村合法获批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用

于家人居住生活，系申请人户在本村的唯一住宅，有河南省人

民政府、太康县人民政府于 1990年 5月 14日盖章下发的城郊

集建（90）字第 XX号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》为凭，登

记土地使用者王某甲系申请人之父（已故）。申请人之父王某

甲仅有申请人一子，母亲健在与申请人一起居住生活，宅基地

上房屋无任何财产争议纠纷。2020年 11月 24日，河南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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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作出豫政土〔2020〕703号《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

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，2021年 8月 31日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

太政〔2021〕2X号《太康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

偿安置方案》，2021 年 11 月 12 日太康县人民政府做出太政

〔2021〕28号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涡河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

（第一批次）用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，原告宅基地及房屋在

征收范围内。该决定载明征收主体系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

府。2022年 6月 19日，某某镇人民政府委托河南某某房地产评

估有限公司制作编号为 2022013027《房屋征收补偿评估分户报

告单》，户名：王某甲。2024年 7月 26日凌晨申请人家住宅被

不明身份人员强制拆除，导致申请人家房屋及屋内生活物资、

家具家电等财物毁损殆尽埋于废墟之下，申请人无家可归。因

被申请人不履行作出补偿安置决定的法定职责，申请人向周口

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后被申请人分别于 2024年 12月 23

日作出太政补〔2024〕X号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书》，于 2024

年 12月 31日作出补正书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

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违反法定程序、适用法律和补偿安置

方案错误，请求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公平合理安

置补偿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案涉项目某某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情况。

案涉项目为太康县涡河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（第一批次）一太

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某某村部分。案涉项目土地征收合法、

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合法。依据 2020年 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作

出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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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批复》（豫政土〔2020〕703号），批准征收太康县某某镇

某某行政村某某村庄土地，2020年 12月 22日，太康县人民政

府作出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

用地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》（太政公〔2020〕第 20号）并进行

公示。2020年 12月 30日，太康县自然资源局作出《太康县自

然资源局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补偿安置方

案的公告》（太自然公〔2020〕第 3号）并进行公示。2021年

8月 31日，太康县人民政府发布了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太康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（太政

〔2021〕2X 号），2021 年 11 月 12 日太康县人民政府发布

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涡河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（第一批次）

用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太政〔2021〕28号），被征收人王

某某的土地及房屋在本次批复征收之内。截至目前，某某村共

征收 91户，已经补偿安置 87户，剩余 4户未签订补偿安置协

议。已经补偿安置的 87户的房屋于 2023年 8月已集中拆除。2.

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情况。申请人王某某房屋在项目建设征

收范围内，某某镇人民政府对王某某家庭户籍信息进行调查核

实，查明王某某与陈某某为夫妻关系，与母亲马某某（1957年

6月 30日出生）一起居住生活，父亲王某甲已故，王某某育有

一子一女，均未成年。对王某某宅基地面积进行认定为 0.539

亩，土地补偿金额为 2.7489万元，并委托河南某某房地产评估

公司对王某某房屋价值进行评估，王某某房屋总面积 XX平方

米，房屋评估价格为 XX元，装饰装修及附属物部分评估价格

为 19059元，总补偿金额 33XX71元。案涉房屋评估时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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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现场并进行了复核。某某镇人民政府多次做工作，申请人

以补偿标准太低为由拒绝签订补偿安置协议。2023 年 3月 22

日，某某镇人民政府向申请人送达房屋评估报告，申请人收到

后未提出异议。被申请人在作出补偿安置决定时，已充分考虑

了王某某的房屋及宅基地的实际情况，确保了补偿标准的合法

性和合理性。评估报告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，程

序合法，结果公正。3.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补偿安置决定程序合

法。2024 年 9 月 26 日，周口市人民政府作出周政行复决

〔2024〕543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决

定之日起 60日内作出补偿安置决定。被申请人收到上复议决定

后，于 2024年 11月 28日作出太政补〔2024〕X号《征地补偿

安置决定书》，12月 31日作出太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《征地

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并送达当事人。在作出补偿安置决定期

间，被申请人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，多次组织案件化解工

作，因申请人提出的补偿数额高于评估后的总补偿数额，无法

达成调解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太政补〔2024〕X号《征地

补偿安置决定书》及太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《征地补偿安置

决定补正书》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

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申请人王某某是太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

某某村村民，在该村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。2020 年 11 月 24

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豫政土〔2020〕703号《关于太康县

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，同意太康县征收某某

镇某某村集体建设用地 5.9298公顷，作为太康县 2020年度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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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城市建设用地。2020年 12月 22日，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

太政公〔2020〕第 20号《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

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》。2020年 12月 30日，太康县自

然资源局作出太自然公〔2020〕第 3号《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

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》。2021 年 8月 31

日，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太政〔2021〕2X号《关于印发太康县

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，同年

11月 12日作出太政〔2021〕28号《关于涡河花园棚户区改造

项目（第一批次）用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。上述文件均按程

序予以公告。申请人王某某户的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。2.王某

某被征收宅基地经行政村、组、乡镇政府认定为合法宅基地，

面积 0.539亩。某某镇人民政府委托河南某某房地产评估有限

公司对申请人房屋进行评估并作出《房屋征收补偿评估分户报

告单》，显示户名：王某甲，被征收房屋面积 XX平方米，房

屋评估价格 XX元，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评估价格 19059元，总

补偿金额 33XX71元。2024年 4月 12日、5月 29日，某某镇

人民政府分别将总补偿金额 33.XX71 万元、土地补偿金额

2.7589万元支付到王某甲账户（尾号 37XXX8）。2024年 11月

2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太政补〔2024〕X号《征地补偿安置决

定书》，明确王某某户可在房屋安置或货币安置两种方式中自

主选择一种安置方式，其中选择房屋安置时，安置房屋面积为

240 ㎡，同时允许其在正常安置外可享受按照 3000元/㎡的价格

购买 120 ㎡的安置房，安置地点涡河花园，实物补偿 33.6271

万元。另外，补偿安置决定中明确了货币补偿金额、宅基地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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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金额及搬迁费和临时过渡费。2024年 12月 25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太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，

对案涉征地补偿决定书中存在的错误予以补正。申请人王某某

对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书及补正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

申请。

另查明：案涉某某村共征收 91户，已经补偿安置 87户，

剩余 4户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 2025年 3月 11日阅卷后向本机

关提出书面意见书，称 1.被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定违反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第十二条规定，货币补偿远低于周边 5000元/㎡的国有土

地上房屋市场参考价格；2.补偿标准依据错误，严重偏离公平

原则。评估严重失实，未独立核算土地与房屋价值；3.房屋安

置方式不明确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太康

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豫政土〔2020〕

703号）；2.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

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》（太政公〔2020〕第 20

号）；3.《太康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太康县 2020年度第一批城市

建设用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》（太自然公〔2020〕第 3

号）；4.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康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

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太政〔2021〕2X号）；

5.《太康县人民政府关于涡河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（第一批

次）用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太政〔2021〕28号）；6.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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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0张；7.房屋征收补偿评估分户报告单及送达回证；8.短

信截图及银行支付凭证；9.被征收人宅基地认定表；10.关于太

康县棚户区改造（某某）房屋征收的情况说明；11.太政补

〔2024〕X号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书》、太政补〔2024〕X号

之一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及送达回证；12.听取意见笔

录；13.行政复议申请人意见书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

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，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

征收土地所在的乡（镇）和村、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

公告，公布征收范围、征收时间等具体工作安排，对个别未达

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，并依法组

织实施。本案中，案涉土地已被河南省政府豫政土〔2020〕703

号批准征收，在被申请人太康县政府多次与申请人协商调解，

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形下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《征地补偿安置决

定书》及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其次，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于 2021年 8月 31日印发

了《太康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，

在该方案未被撤销且大多数被征收人已按该方案签订补偿协议

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依据该方案确定的安置补偿方式、相应补

偿标准以及具体计算方式，作出案涉补偿决定，给予了申请人

户货币补偿及房屋产权置换两种补偿方式，并包含了搬迁补助

费、临时过渡安置费项目，保障了其安置补偿权益，并无不

当。申请人称补偿标准底，要求按照周边房屋均价予以补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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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法无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

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

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

政府作出的太政补〔2024〕X号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书》及太

政补〔2024〕X号之一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补正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3月 24日


